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我室是省委的党史工作部门，担负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历史的征集、研究、编纂和湖南党史人物的生平与思想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党史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和组织全省的党史工作。二级机构党史陈列馆主要承担党史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陈列展览及党史宣传和教育工作。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4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党史研究室本级及二级机构党史陈列馆。收入是公共预算，支出包括保障机关及二级机构基本运行和基本建设的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5491.48万元，全部为公共财政拨款。
（二）支出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5491.4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5255.8万元，教育支出1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9.33万元，医疗卫生支出6万，住房保障支出40.35万。
三、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014年公共财政拨款收入5491.48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1078.7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4412.7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其中：基本建设支出4000万元，主要用于党史陈列馆建设；业务工作专项支出412.7万元，主要用于党史科研课题研究，党史书籍编纂出版，湖南党委工作纪事，文物征集整理，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干部业务培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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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本年预算
	项       目
	本年预算

	一、公共财政拨款
	5491.4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255.8

	     经费拨款
	5491.48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5255.8

	     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二、教育支出　
	10

	二、政府性基金拨款
	　
	   进修及培训　
	10

	三、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9.33

	四、中央财政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79.33

	五、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收入
	　
	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

	六、其他收入
	　
	   医疗保障　
	6

	　
	　
	五、住房保障支出　
	40.35

	　
	　
	    住房改革支出
	40.35

	本年收入合计
	5491.48
	本年支出合计
	5491.48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二十、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5491.48
	支  出  总  计
	54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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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5,491.48
	1,078.78
	4,412.70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5,491.48
	1,078.78
	4,412.7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255.80
	853.10
	4,402.7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5,255.80
	853.10
	4,402.70

	　
	  教育支出
	10.00
	　
	1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10.00
	　
	1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9.33
	179.3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79.33
	179.3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
	6.00
	　

	21005
	    医疗保障
	6.00
	6.00
	　

	　
	  住房保障支出
	40.35
	40.3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0.35
	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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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公开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预算数（公共财政拨款）

	　
	小计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因公出国（境）费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44.5
	54
	85.5
	5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本级
	112
	42
	65
	5

	省党史陈列馆
	32.5
	1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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